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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落实“关于做好专业认证问题梳理及培训的通知”精神，进一步宣传

和普及临床医学专业认证相关知识，4月 15日晚 19:30 分，医学院公共卫生系

刘燕老师通过雨课堂对全院教职工进行了《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标准（2016

版）》第七部分“教育评价”体系的深入讲解，培训从教育监督与评价机制、

教师和学生反馈、学生表现以及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四个方面展开。 

首先，刘老师对“教育监督与评价机制”进行了详细解读，《标准》要求

医学院校必须建立教育评价体系，领导、教师和学生能够积极参与教育评价活

动，形成有效的教育质量保证运行机制，以确保教育计划的实施及各个教学环

节的正常运行，并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；同时医学院校的教育评价必须覆

盖各个教学环节、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等方面。“教师和学生反馈”部分，要

求医学院校必须有相应机构，系统地搜集和分析教师与学生的反馈意见，以获

得有效的教学管理信息，为改进教学工作提供决策依据。“学生表现”部分要

求医学院校必须将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后的表现与学校办学宗旨、预期教育结

果、课程计划和提供的教育资源联系起来，医学院校应当将在校生和毕业生质

量的分析结果作为制定招生政策、课程计划修订、学生咨询服务的依据。“利

益方的参与”部分要求医学院校的领导、行政管理人员、教职人员和学生必须

参与教育评价，并要求医学院的教学评价必须有政府主管部门、用人单位、毕

业后教育机构的积极参与，考虑他们对教育计划提出的改进意见，让他们获知

教育评价的结果。 

最后，刘燕老师通过分享宁夏医科大、大连医科大、北大医学部等院校的

认证工作开展情况，与我院教育评价现状进行对比，提出认证需举偏补弊，不



 

断改进，以期达到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双提升，助力临床医学专业

认证顺利通过，使学院办学水平和能力再迈新台阶。 


